
江西省南昌市食品经营许可证全城加急代办20个工作日内下证

产品名称 江西省南昌市食品经营许可证全城加急代办20个
工作日内下证

公司名称 江西小二企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北京东路1616号青山湖创
业大厦5楼511房间（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17770848496 19170190762

产品详情

江西省南昌市食品经营许可证全城加急代办20个工作日内下证

办理一手代办，20个工作日下证!

我们郑重承诺；

1.多年代办机构，办证经验丰富。

2.无需法人到场，全程代办。

3.一站式服务，价格优惠。

4.一对一专人服务，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下证速度快！

5.帮助企业节约注册费用，降低投资成本。

6.提供代验资手续，出具验资报告，解决场地、资金限制困扰！

办理程序 1、 提交文件，申请换证 2、 领取《食品经营许可证》 应提交的文件
1、《食品经营许可申请书》； 2、营业执照或法人登记证等主体资格证明复印件（需带原件校对）。申
请单位食堂许可，应当提交开办者的法人登记证、社团登记证或营业执照等主体证明文件复印件（需带
原件校对）； 3、《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情况登记表》、《食品安全管理人员、食品安全办理技术人
员情况登记表》以及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业主）、食品安全管理员和食品安全办理技术人员的身份证
明复印件（需带原件校对）； 4、餐饮服务经营者应提交食品安全管理员任命书及《广东省餐饮服务食
品安全管理员培训证书》复印件（需带原件校对）； 5、《从业人员情况登记表》；
6、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复印件（需带原件校对；单一销售有完整包装食品的不需提交此项）； 7、食品经



营场所合法使用的有关证明：①即符合用途的房产证复印件(需带原件校对)和由业主出具的场地情况说
明（有分拆情况才需提交），或者村（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场所使用证明和住所/经营场所《承诺书》，
或者提交房地产管理部门的证明，或者购房合同（需带原件校对）、房屋销售许可证及竣工验收备案表
复印件（复印件需加盖房产开发公司的公章）；②租赁合同复印件（需带原件校对）； 8、经营场所布
局图，与食品经营相适应的主要设备设施布局、操作流程等文件；（食品销售经营者经营项目涉及散装
食品和现场制售食品的和餐饮服务经营者，其经营场所布局图需电脑制图，标明单位全称、标明尺寸）
9、《食品安全设施设备登记表》； 10、企业食品安全管理制度（非注册为企业性质的食品销售经营者
和中小型餐馆、糕点店、饮品店、小餐饮不需提交）。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包括：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
和培训管理制度、食品安全管理员制度、食品安全自检自查与报告制度、食品经营过程与控制制度、场
所及设施设备清洗消毒和维修保养制度、进货查验和查验记录制度、食品贮存管理制度、废弃物处置制
度、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方案等。餐饮服务企业还应当提交食品添加剂使用公示制度； 11、申请
销售散装熟食制品、散装酒的，应当提交与挂钩生产单位的合作协议（合同）复印件（需带原件校对）
，提交生产单位的《食品生产许可证》或《食品小作坊登记证》复印件（复印件需加盖生产单位的公章
）； 12、利用自动售货设备从事食品销售的，申请人还应当提交自动售货设备的产品合格证明、具体放
置地点，经营者名称、住所、联系方式、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公示方法等材料； 13、在餐饮服务中提供自
酿酒的经营者，应提供具有的食品安全第三方机构出具的对成品安全性的检验合格报告；
14、制售凉茶的饮品店，应当提交所使用的中药材原料清单备案； 15、网络食品销售商，应当向许可机
关提交具有可现场登录申请人网站、网页或网店等功能的设备设施清单，并自其入网之日起30日内将其
网址、IP地址以及有关食品经营许可证、经营者联系方式公示方法等信息向原许可机关备案； 16、申请
人委托他人办理食品经营许可申请的，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需带原件校对）。 备注 1、区局受理范围： 1）大型餐馆； 2）全区机关单位食堂；
3）区属托幼机构、大、中、小学校和事业单位食堂；
4）食品销售连锁企业总部、餐饮服务连锁企业总部、餐饮管理企业； 5）中央厨房；
6）集体用餐配送单位。 2、分局受理范围： 1）中型餐馆； 2）小型餐馆； 3）饮品店； 4）糕点店；
5）小餐饮； 6）镇属托幼机构、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建筑工地食堂、养老机构食堂； 7）商场超市、便
利店、食杂店、食品贸易商、食品自动售货销售商、网络食品销售商、药店兼营等食品经营销售者；
8）含保健食品经营项目的食品经营销售者。 3、提交的申请书与其他申请材料应当使用A4型纸。 4、提
交材料未注明提交复印件的，应当提交原件；提交复印件的，应当注明“与原件一致”并由申请人签署
，或者由其指定的代表或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加盖公章或签字。 5、提交材料涉及签署，应使用黑色或蓝
黑色钢笔或签字笔签署；未注明具体签署人的，自然人由本人签字；法人和其他组织由其法定代表人或
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一）快速追溯。鼓励企业采用信息化手段自动识别产品信息，实时反映重点冷链食品关键信息，实现

正向可追踪，逆向可溯源，发生问题时产品可处置、原因可查清、风险可管控。

（二）严格信息发布。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信息审核，确保数据真实准确。未经省级市场监管部

门许可不得擅自发布冷链食品追溯相关信息。针对突发情况及人民群众关注度较高的新闻事件和舆情热

点，会同相关部门通过公告、召开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及时回应。

（三）确保信息安全。按照“必要性”、“需要时”和“小限度”原则访问和获取企业追溯信息数据，

科学设置访问权限，保护企业商业秘密，进行必要的脱敏处理。

（四）加强组织领导。各省（区、市）联防联控机制要落实疫情防控属地责任，强化进口冷链食品输入



风险防控措施，建立相关部门协作机制。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文件要求，加大投入保障和工作

力度，组织精干力量集中攻坚、专班推进追溯平台建设。有关工作情况将纳入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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